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        CB(1)237/11-12(04) 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有關撇除一筆判定債項的報告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就建議撇除一筆無法追討的判定債項諮詢委員，所欠

債項 (包括訴訟費用和利息在內 )總額為 1 ,703 萬元。該筆債項是前政
府 物 料 供 應 處 (現 為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)所 聘 用 的 一 間 拍 賣 行 拖 欠 政 府
的。該拍賣行負責拍賣報廢或廢棄的政府物料及充公貨物。視乎委員

的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盡 快 提 請 財 務 委 員 會 (“ 財 委 會 ” )批 准 撇 除 該 筆 債
項。  

 

背景  

 二零零五年六月，當局曾就建議撇除一筆由香港拍賣行及地產代

理有限公司 (“該公司” )拖欠政府的債項，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。其
後 ，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再 次 就 該 個 案 向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作 出 匯

報。該公司自七十年代起即為政府物料供應處的拍賣服務供應商，負

責拍賣報廢或廢棄的政府物料及充公貨物，直至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

一日為止。本文件的欠債個案在該公司與政府的最後一份合約期間發

生，合約期為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(“一
九 九 六 年 合 約 ” ) 。 上 次 的 委 員 會 文 件 (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：

C B ( 1 ) 1 7 7 1 / 0 7 - 0 8 ( 0 5 ) )載 於 附 件 。 下 文 概 述 這 宗 個 案 的 資 料 和 當 局 已
採取的補救行動。  

欠債個案  

3 .  自七十年代起，該公司每兩年都通過競投獲批合約，負責舉行拍

賣，以出售報廢或廢棄的政府物料及充公貨物，並為政府收取所得收

益。在一九九六年合約之前的多個合約期內，除部分拍賣收益未能如

期交付政府的情況外，該公司的表現一直令人滿意。在一九九六年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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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的合約期內，該公司為政府進行了 58 次拍賣，但只向政府繳付首
43 次拍賣所得的收益。當時拖欠的款項，包括從拍賣所得的淨收益
及過期付款的利息在內，約為 1 ,580 萬元。但負責管理拍賣合約的政
府物料供應處人員直到一九九六年合約屆滿後，才把這個問題通知高

層管理人員。  

4 .  政府物料供應處立即採取行動，追討欠債。經過多次磋商和幾經

努力後，該處最終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與該公司董事總經理達

成債務重組安排協議，並議定由他本人悉數償還有關欠款的還款時間

表。可惜，政府物料供應處在收到合共 600 萬元的數期還款後，便再
沒有收到任何款項。政府物料供應處於是通過律政司，向該公司及其

董事總經理提出法律訴訟，以討回餘下的欠款。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，

法院頒令登錄律政司司長 (“原告人” )勝訴而該公司及其董事總經理
敗 訴 的 判 決 ， 並 判 令 該 公 司 及 其 董 事 總 經 理 向 原 告 人 支 付

10 ,742 ,838 .17 元連利息，利息由判決日期起計至清繳欠款為止。此
外，法院也把訟費判給政府。  

5 .  該公司及其董事總經理並沒有按法庭命令清繳判定的債項。二零

零零年六月，法庭向該公司發出清盤令，並委任破產管理署署長為清

盤 人 。 由 於 該 公 司 的 董 事 總 經 理 已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 離 開 香 港 ， 因

此，代表政府物料供應處的律政司當時未能向他提出破產呈請  註 1。該

名董事總經理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回港，律政司隨即採取法律行動，追

討債項，包括就他的資產申請訊問，以及向他提出破產呈請。破產呈

請的聆訊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進行。法庭頒發破產令，並判該名董

事總經理須支付訟費。其後，律政司向破產管理署署長提交債權證明

表，載列判定債項連訴訟費用及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的利息，這

筆款項連同破產法律程序的費用合共為 17 ,025 ,082 .44 元。  

已採取的補救行動  

6 .  為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，政府物料供應處採取了各項防止過期付

款的改善措施。根據與新拍賣服務承辦商簽訂的合約 (由一九九八年
九月起生效 )，拍賣行須在拍賣後第一個工作天內把拍賣總值通知該
處，該處會根據有關資料立即發出付款通知書，要求拍賣行繳付出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 律政司在二零零零年三月根據《破產條例》 (第 6 章 )第 6A(1)(a)條向該公司的董事
總經理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。然而，律政司未能把有關文件送達董事總經理本人。

調查發現，他已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四日離港。因此，律政司當時未能向他提出破產

呈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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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的總收益。由二零零零年九月起生效的兩年合約，政府物料供應

處採取更嚴格的措施，以監控拍賣收益的收款安排。自一九九八年九

月起，未有再發生拍賣行過期付款的情況。為進一步加強監控，政府

物料供應處 (現為政府物流服務署 )自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起改變了合約
服務模式，所聘用的拍賣行只負責提供進行拍賣的專業服務，而政府

物流服務署則直接向成功競投人收取拍賣收益。成功競投人須在拍賣

當日直接向政府繳付款項。在政府確認款項已清繳或支票兌現後，成

功競投人才會收到競投所得物品的提貨單。有關安排運作至今，情況

令人滿意。  

調查及紀律處分  

7 .  政府物料供應處一方面着手追討債項，另一方面就個案進行了內

部調查，並邀請廉政公署調查個案是否涉及貪污。有關調查在二零零

一年六月完成，結果顯示這宗個案並不涉及欺詐或貪污，但部分人員

在執行職務方面確有不足之處。數名涉案人員已遭紀律處分。詳情請

參閱隨附文件的附件 A 第 9 段。  

8 .  因應委員在二零零五年六月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的意見，政府

物流服務署把個案轉介警方，以確定該公司或其董事總經理是否干犯

其他刑事罪行。二零零七年七月，警方通知政府物流服務署，表示沒

有足夠證據起訴任何人士。  

二零零八年六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 

9 .  在二零零八年六月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察悉個案的最

新情況，同時得知政府當局為慎重起見及考慮到涉及的金額，擬待有

關破產令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屆滿後才撇除債項。委員要求政府當局留

意事態發展，並在適當時間尋求財委會同意撇除該筆債項。  

 

已採取的追討債項行動及最新情況  

10 . 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，法庭下令登錄該公司及其董事總經理須支付
債項的判決 (見上文第 4 段 )，並發出研訊令，以追溯拍賣收益。根據
該名董事總經理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向法庭提交的誓詞，沒有證據顯示

拍賣收益曾用以購買任何資產，也未能查出可供追溯的資產。  



 4

11 .  儘管律政司在二零零零年年初未能向該名董事總經理提出破產呈
請 (請參閱上文第 5 段 )，當局曾搜尋他的資產 (例如房地產 )，並在二
零零零年、二零零一年和二零零二年聘用調查人員尋找他的下落，以

及搜尋他在香港和之前跟他有聯繫的國家擁有的資產。然而，所有追

討債項的行動都一無所獲。  

12 .  該公司在二零零零年六月清盤。破產管理署署長雖然尚未向法院
申請命令，免除其清盤人的職務  註 2，但已在二零零二年十月證實該公

司沒有剩餘資產，不可能攤還債項給政府。  

13 .  至於在二零零七年九月向該公司的董事總經理發出破產令一事，
破產管理署署長在二零一一年九月確認，該名董事總經理在二零一一

年九月解除破產，而債權人 (包括政府 )  將不可能獲得攤還債項。根
據 《 破 產 條 例 》 ， 任 何 人 獲 解 除 破 產 令 ， 其 所 有 破 產 債 項 也 得 到 免

除。因此，該名董事總經理的所有破產債項 (包括有關的判定債項 )都
已得到免除。在上述破產令解除後，政府當局無法採取任何行動追討

任何已證明的債項。從該名董事總經理在四年破產期內根據《破產條

例》擬備的“周年收入及取得的財產說明書”可見，他並無任何收入

或財產可用以償還全部或部分判定債項。  

14 .  考慮到已採取的追討債項行動和事件的最新發展，在徵詢律政司
的意見後，我們認為就這宗個案而言，我們在法律上已用盡所有可行

的方法追討該筆債項。政府並沒有因為該公司清盤及該名董事總經理

破產這兩項程序而獲得攤還債款。由於已確定無法追討該公司及其董

事總經理拖欠政府的債項，故可考慮把該筆債項撇除。  

15 .  撇除的債項總額為 17 ,025 ,082 .44 元，其分項數字如下：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2 由於清盤程序尚未結束，破產管理署署長仍未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205 條向法院申
請命令，免除其清盤人的職務。破產管理署署長仍在處理該公司代實益擁有人管有

的貨品，而有關擁有人的身分仍未能核實。破產管理署署長在處理這些貨品時，可

能有需要向法院尋求指示。清盤程序要待所有貨品歸還擁有人或妥為處置後才告完

成。即使貨品全部售出，所得收益都不會成為該公司資產的一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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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元  

判定債項  10,742,838.17 

訴訟及破產法律程序費用  244,315.55 

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的利息  6,042,928.72 

扣除繳存的合約按金  (5,000.00) 

總計： 17,025,082.44 

 

建議  

16 .  對於不涉及欺詐或疏忽的個案，財政司司長可根據《公共財政條
例》 (第 2 章 )第 38 條所授予的權力，把遺失的公帑或物料等撇帳，可
撇帳的金額不設上限。如個案涉及欺詐或疏忽，則財政司司長必須在

財 委 會 指 明 的 條 件 、 例 外 情 況 或 限 制 下 ， 才 可 行 使 其 撇 帳 權 力 。 現

時，如涉及欺詐或疏忽，獲授權人員就每宗個案或每項遺失可撇帳的

金額上限為 50 萬元。由於這宗個案涉及政府物料供應處一些員工的
疏忽 (詳情載於上文第 7 段 )，所涉金額又超過可撇帳的金額上限，我
們建議提請財委會批准，以撇除這筆無法追討的債項。視乎委員的意

見，我們會盡快提請財委會批准撇除這筆債項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17 . 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。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一年十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